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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4 年度部會管制個案計畫評核結果 

序

次 

主辦機關

(單位) 
計畫名稱 本會評核意見 等第 

1 
金管會 

(銀行局) 

提供多元金

融服務，支

持經濟發展 

1.計畫管理方面：本計畫之執行情形均按預

定時程提報，且各季查核點均依預期進度

辦理完成，行政作業管控得宜。 

2.執行績效方面： 

各項目標均順利達成，執行績效良好，

重要成果如下： 

 (1)在鼓勵本國銀行加強對中小企業放款，

協助中小企業取得營運所需資金方面，

114年底放款餘額新臺幣(下同)約為10兆

8,884.36 億元，較 113 年底約增加 5,504.36 億

元。 

(2)在鼓勵本國銀行對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放

款，營造有利該等產業融資環境方面，114

年底放款餘額達 8 兆 2,868.72 億元，較

113 年底約增加 3,893.88 億元。 

(3)在管控逾期放款比率方面，截至 114 年

12 月底本國銀行對「中小企業」及「六大

核心戰略產業」之平均逾期放款比率均不

超過 0.2%。另廣設相關融資諮詢窗口合

計為 3,545 家，使中小企業及六大核心戰

略產業得就近取得銀行融資諮詢服務。 

3.評核意見： 

(1)「本國銀行加強辦理中小企業放款方案」

及「獎勵本國銀行辦理六大核心戰略產

業放款方案」之執行成效，主要仍受企業

實際資金需求及銀行實際放款情形等影

響，為營造友善融資環境，請各銀行於兼

顧風險管控下，積極提供中小企業必要

之營運資金及六大核心戰略產業融資。 

(2)為提供中小企業及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營

運資金，支持經濟發展，並確保銀行妥適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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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次 

主辦機關

(單位) 
計畫名稱 本會評核意見 等第 

控制授信風險，請銀行局持續關注銀行

對企業提供貸款之授信品質，持續追蹤

逾放比等有關銀行放款品質等相關指

標。 

2 

金管會 

(證券期

貨局) 

建構多元籌

資環境、擴

大資本市場

規模 

1.計畫管理方面：本計畫之執行情形均按預

定時程提報，且各季查核點均依預期進度

辦理完成，行政作業管控得宜。 

2.執行績效方面： 

各項目標除登錄創櫃板公司籌資金

額，因推出創櫃板 PLUS 提供籌資彈性而

未達成外，其餘各項目標均順利達成，執行

績效良好，重要成果如下： 

(1)新增申請登錄創櫃板企業達 73 家。 

(2)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實地及電話拜訪國

內外公司累計 446 家次。 

(3)推動上市櫃公司資本額達100億元以上

及鋼鐵、水泥業之企業已有 170 家完成

合併報表之溫室氣體盤查，以及資本額

介於 50 億元至 100 億元之企業，已有

107 家完成母公司之溫室氣體盤查，兩

者共達 277 家。 

(4)申請登錄創櫃板公司已完成籌資315萬

元。 

(5)修正上市櫃相關規章或公司治理相關

規範達 3 次。 

3.評核意見： 

為扶植創新、新創、青年創業等創業

團隊進入創櫃板，提升籌資彈性，於 114 年

1 月 9 日推出創櫃板 PLUS，將公司登板前

之現金增資調整為非強制辦理，申請家數

大幅提升，已達為扶植更多中小微企業透

過創櫃板輔導機制，強化體質、提升知名

度，加速成長茁壯之經濟效益。114 年 10

優 



3 
 

序

次 

主辦機關

(單位) 
計畫名稱 本會評核意見 等第 

月 21 日更進一步推出「亞洲創新籌資平

臺」，積極吸引國內外前瞻創新企業進入資

本市場。 

請證期局持續透過會計師及承銷商等

中介機構協助引薦符合條件之發行公司，

瞭解公司進入資本市場遭遇之困難，提供

具體建議，檢討修正上市櫃規章，以優化發

行市場機制，並持續推動「亞洲創新籌資平

台」，精進上市櫃推動策略，並與國內外大

型市值上市櫃公司、金控集團及國際創投

機構合作，加速導引海內外潛力企業來臺

上市櫃，進一步強化資本市場國際競爭力。 

3 
金管會 

(保險局) 

強化保險業

清償能力與

風險控管 

1.計畫管理方面：本計畫之執行情形均按預

定時程提報，且各季查核點均依預期進度

辦理完成，行政作業管控得宜。 

2.執行績效方面： 

各項目標均順利達成，執行績效良好。

重要成果如下： 

(1)辦理「114 年度強化保險業法令遵循研討

會」及「2025 年保險業風險管理(ERM)

趨勢論壇」國際研討會，共計 393 人參

加，並備查 2 項風險管理相關文件。 

(2)持續檢討保險業清償能力監理制度修正

法規 18 則。 

(3)召開「保險業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公

聽會、「美國關稅政策對我國壽險業接軌

IFRS17 及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之影響

及因應措施」公聽會及「保險業自有資

本與風險資本選擇性過渡措施應注意事

項」公聽會，並分別發布相關新聞稿。 

3.評核意見： 

為因應 114 年國際金融情勢產生之金

融市場及資本市場之波動對我國保險業之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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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次 

主辦機關

(單位) 
計畫名稱 本會評核意見 等第 

影響，本會實施「資本適足率匯率採均價

制度」及「責任準備金計提基礎調整措施」

等因應措施。另為推動我國保險業接軌「保

險業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已發布「保險

業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選擇性過渡措施應

注意事項」，及於 114 年 12 月 24 日完成修

正「保險業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保險業新一代清償能力

制度(TIS)。 

請保險局持續追蹤國際保險監理發展

及整體經濟金融環境變化，進行相關制度

檢討，適時修訂相關法規，以強化保險業

清償能力及風險控管，並使我國監理制度

與國際接軌。 

4 
金管會 

(檢查局) 

提升金融檢

查效能，並

配合金融市

場情勢，加

強辦理專案

金融檢查計

畫 

1.計畫管理方面：本計畫之執行情形均按預

定時程提報，且各季均達預期工作目標，

行政作業管控得宜。 

2.執行績效方面： 

各項目標均順利達成，執行績效良好。

重要成果如下： 

(1)累計完成 16 項專案檢查。 

(2)完成金融業務檢查累計 297 家次(含一

般、受託及專案)。 

(3)辦理與金融機構及業務監理單位召開

聯繫會議 13 場。 

(4)受訪機構之滿意以上比例占受訪人數

達 100%。 

(5)專案檢查研提 8 項監理建議。 

3.評核意見： 

金融檢查係及早發現缺失並加以改善

之重要防線，另針對金融市場狀況及社會

關注議題，就金融機構特定業務或項目加

強辦理專案檢查，以導正金融業者之違規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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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次 

主辦機關

(單位) 
計畫名稱 本會評核意見 等第 

事項，提升金融業對風險控管、法令遵循及

消費者權益之重視，並藉由跨機構查核，橫

向檢視及彙整分析專案檢查之發現，作為

研議相關監理改進措施之參考。 

請檢查局持續辦理專案檢查，瞭解金

融機構對監理重點之落實情形，並優化金

融數位查核相關系統及工具，加強監理科

技運用，以強化金融數位查核與風險控管，

並持續規劃辦理監理科技訓練課程，提升

檢查人員資訊專業能力，以有效督促金融

機構強化資安措施。 

5 
金管會 

(創新處) 

綠色與轉型

金融行動方

案 

1.計畫管理方面：本計畫之執行情形均按預

定時程提報，除 2 季執行情形略有落後外，

年度目標均已辦理完成，行政作業管控尚

屬得宜。 

2.執行績效方面： 

各項目標均順利達成，執行績效良好。

重要成果如下： 

 (1)辦理第三屆永續金融評鑑，已召開 3 次

評鑑委員會議。 

(2)第二版「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

114 年度已辦理 18 場宣導說明會，協助

企業及金融業瞭解指引內容、相關政策

及誘因措施等，並蒐集意見持續精進指

引內容，於 114 年 12 月 26 日發布修訂

問答集，以補充參考指引相關細節，並完

成「宣導及精進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

指引」期末報告。 

(3)已召開評鑑指標專家諮詢會議及業者公

聽會，並於 114 年 10 月 23 日公布第四

屆評鑑指標。 

(4)辦理永續金融評鑑宣導說明會 3 場。 

3.評核意見：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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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次 

主辦機關

(單位) 
計畫名稱 本會評核意見 等第 

第三屆及第四屆永續金融評鑑指標皆

已提前於前一年度 10 月公布，並於隔年 5

月啟動評鑑作業，受評機構可提前瞭解指

標內容據以遵循、引導金融業在擬定永續

營策略及採取行動方案時，能與國內現行

推動之政策重點及監理方向同步，促進金

融業強化永續經營規劃及金融服務品質。 

請創新處持續參考國際ESG發展趨勢

及國內金融業推動情形，滾動調整永續金

融評鑑架構及指標，期能透過評鑑機制的

設計與執行，促使金融機構積極審視 ESG

及氣候相關風險、強化因應能力並培養韌

性，進而提升金融機構在淨零轉型及永續

發展的力道與影響力，發揮標竿功能，帶動

同業或其他產業推動永續議題在各面向的

深化應用，以推動整體產業和社會減碳，達

到有序轉型。 

 


